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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综合

□据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收费公路事关百姓出行、经济运
行，修订稿怎么改、为何改、谁监督？
记者采访了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
和专家。

为何改，建养资金从哪儿来？

修订稿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收
费公路建设、养护资金来源的变化。
喊了30多年的“贷款修路，收费还贷”
将成为历史。

“根据新修订的预算法和财税体
制改革的要求，今后政府为发展公益
性事业的举债渠道将统一调整为发
行政府债券，并实行总量控制，不得
再以其他方式举债。”交通运输部法
制司副司长魏东说。

“我国国家公路网还处于大规模
建设时期，但面临的资金压力越来越
大。现行条例对政府与投资者、债权
人的权利、义务界定不清晰，难以保
障投资者获得合理回报。新建公路
很难吸引社会资本投入，银行放贷意
愿也在减弱。”魏东说。

如何改，收费期限怎么定？

高速公路将不再规定具体的收
费期限。魏东表示，政府收费公路中
的高速公路实行统借统还，不再规定
具体的收费期限，按照用收费偿还债

务的原则以实际偿债期为准。债务
偿清后，实行养护管理收费，解决高
速公路养护费用的问题。

高速公路为何要长期收费？交通
运输部公路局副局长王太解释说，这
实际上体现了本次修订采取的“用路
者付费”和“两个公路体系”的原则。

“目前财政无力承担所有公路的
建设和养护费用，坚持收费就成了必
然选择。今后高速公路注重效率，依
靠收费；普通公路照顾公平，依靠税
收。”他说。

谁监督？不能一家说了算

魏东说：“收费公路政策在实施
中由于信息公开不足，再加上实际
工作存在的如收费公路转让的不规
范、对部分收费公路管理不到位等
问题，难以保障社会公众对收费公
路运行管理必要的知情权，造成公
众对有关政策了解不全面，甚至存
在误解。”

条例修订稿强化了政府对收费
公路的监管。

北京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赵瑛
峰认为，只有政府监督是不够的，应
该引入第三方机构监督、审计。全国
包括地方定期向社会公布收费公路
经营状况，地方可以委托各级人大、
或第三方机构监督收费公路的资金
来源、走向等，避免让政府或交通管
理部门“自说自话”。

□据 新华社济南7月21日电

记者从山东单县有关部门了解
到，20日晚发生在单县一处公园的爆
炸案死亡人数增至3人。

20日22时34分，单县湖西公园西
门南侧发生一起爆炸案。该爆炸案致
犯罪嫌疑人和一名路人当场死亡，24名
群众受伤。事发后，伤员被及时送往医
院进行救治，1人入院后不治身亡，6人

已于当晚手术后转入重症监护室，其中
3人伤势危重。目前，山东省、菏泽市和
单县三级医疗卫生机构的专家正在对
受伤人员进行全面会诊救治。

案发后，当地公安机关及时侦
查。经查，该案系单县浮岗镇孟杨
庄村石海村村民解兴堂单独作案。
解兴堂，男，1982 年 8 月生，单身无
业，长年患病（肝硬化腹水），近期病
情恶化。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修订稿公开征求意见

政府收费高速公路不设收费期限

为何改？如何改？谁监督？
三问《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修订稿

●除高速公路以外，其他所有政
府收费公路和特许经营公路在偿债
期、经营期满后必须停止收费，其剩
余政府性债务经审计后全部纳入预
算管理。

●此外，修订稿提高了收费公
路设置门槛。明确新建和改建技

术等级为二级以下（含二级）的公
路不得收费；已经取消收费的二
级公路升级改造为一级公路的，
不得重新收费。独立收费桥隧的
设置标准，由原来的二车道 800 米
和四车道 500 米统一提高到 1000
米以上。

●政府收费公路中的高速公路
实行统借统还，不规定固定的收费期
限，按照用收费偿还债务的原则以实
际偿债期为准。

●特许经营公路的经营期限按
照收回投资并有合理回报的原则确
定。政府收费高速公路在政府性债
务偿清后及特许经营高速公路经营

期届满后，其养护、管理资金可按满
足基本养护、管理支出需求和保障效
率通行的原则实行养护管理收费。

●对一级收费公路改建为高速
公路或者提高高速公路通行能力增
加了政府债务或社会投资的改扩建
工程，可重新核定偿债期限或经营
期限。

□据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交通运输部21日向社会公布了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修订稿。修订
稿拟对收费期限做出调整：政府收费
高速公路偿债期按实际偿清债务所

需时间确定，各省实行统借统还；政
府收费高速公路在政府性债务偿清
后及特许经营高速公路经营期届满
后，其养护、管理资金可按满足基本
养护、管理支出需求和保障效率通行
的原则实行养护管理收费。

关于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以外的其他收费公路

山东单县爆炸案致多人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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